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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　　　據
茲領到新竹縣政府補助性侵害及家庭暴力被害人
 □醫療費用及驗傷與採證費用補助 □心理復健或輔導費用補助
 □緊急生活扶助費用補助         □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補助
 □安置費用補助                 □子女生活費用補助
 □房屋租金費用補助             □通譯服務及交通費用補助
合計新臺幣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　	確實無訛。
此據
[具(代)領人未成年時，法定代理人需簽名或蓋章]
	具（代）領人：
	(簽名或蓋章)
	法定代理人：
	(簽名或蓋章)

	身分證字號：
	
	身分證字號：
	


住址：
聯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年月日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指定付款切結書
本人        因□帳戶為警示帳戶/帳戶遭法院扣押凍結
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之故，無法提供本人帳戶領取所申請之                 費用(申請補助項目)，本人同意新竹縣政府審核通過後將前項申請補助款項逕撥付          (與申請人關係          )提供下列之帳戶。
匯款郵局/銀行： 	       郵局／         銀行 	     分行
局／帳號：
戶    名：
茲立具切結書，嗣後如經發現有不實情事，同意歸還已領取之補助款項，並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此切結為憑。
此致	新竹縣政府
切結人(申請人)：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
身分證字號：
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年月日
